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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实践

认为， 士多店明显侵犯了小李的公平
交易权。 小李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

究竟怎样去维护呢？ 起初， 大家的
想法都是去法院起诉。 我告诉大家， 到
法院起诉要经过几个程序， 需要一段时
间， 还要提供一些证据， 比如当时喝过
的那个瓶子等。 法院受理是需要必要的
证据的。 要大家明白， 类似的纠纷， 到
法院去解决只是其中一条途径。

最后大家集思广益， 订出了一个行

动方案： 先帮助小李把事情的经过写出
来， 特别要写清楚士多店名称、 所在位
置和事情发生的时间等， 然后让小李把
这件事情主动告诉自己的家长， 请自己
的家长带着他和另外几个学生一起去与
士多店交涉 （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 最
好是自己的家长出面解决）， 如果不行
再向工商行政管理局 “12315” 电话投
诉。

由于事先我已经将意图和小李的家
长进行了沟通。 家长心中已经有数。 当

小李拨通家长电话后， 家长当即表示愿
意带他和班上的 2 位同学一起去维权，
全班同学对此充满了期待。 结果是士多
店的售货员受到店主的严厉批评， 店主
退回了 2元钱， 并诚恳地向小李道歉。

三位学生得胜归来， 全班学生都兴
奋起来， 纷纷询问维权的过程和感受。
三位学生的现身说法， 起到了很好的作
用。 学习法律知识的重要价值也就不言
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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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生列方程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思考与实践
文/广州市荔湾区环市西路小学 蔡晓红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2011 年
版）》 实施了几年， 有关问题解决的新
教材内容呈现形式多样， 除文字叙述
外， 还有表格、 图画、 对话等形式， 并
设置了有多余条件或开放性的问题， 这
对培养学生学习能力和思维灵活性大有
裨益， 但同时也加大了学生解题的思考
难度。 为了降低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思
考难度， 拓宽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思
路， 小学数学五年级引入了列方程解决
问题的方法。

用列方程的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不
仅是问题解决的一种策略， 更是一种重
要的数学思想方法。 要培养学生列方程
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 就要引导学生突
破思维定势障碍， 让学生对列方程解决
实际问题经历 “有用———会用———爱
用———活用” 的过程。 具体地说， 就是
通过对教学的精心设计和安排， 让学生
对比两种思维模式的区别， 体会利用方

程解题是变逆向思维为顺向思维的优
势， 提高学生分析数量关系能力。 这
样， 学生就能根据题目的特点， 对等量
关系进行分析， 选择最佳的解题方法，
为以后学习解决更复杂的应用题打下牢
固的基础， 为继续深入学习提供动力。

1. 有用： 用算术方法与列方程解
决实际实际问题的对比， 凸显后者的优
越性

算术方法是将未知量放在特殊位
置， 设法通过已知量列出综合算式求出
未知量； 而列方程解法是把所求的未知
量用字母代替， 客观上已将未知量转化
成已知量， 这样就把所求的未知量与已
知量放在平等的地位， 从中找出各数量
之间的关系， 最后利用某一个相等的关
系列出方程。 算术解法比较强调类型、
有模式； 列方程解法应用知识比较灵
活， 注重数量关系分析。 部分学生在刚
开始学习列方程解应用题时， 易受算术

解题方法的干扰， 解决问题的思路依然
停留在算术法上， 导致他们先用算术解
法， 再把它倒推成方程， 出现了一种为
满足题中要求用方程解答而用方程的现
象。 一方面说明了学生受算术法的影响
太深， 形成了思维定势， 习惯于利用算
术法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说明用方程解
决问题的题目让学生在比较算术法和列
方程解决问题时， 体会不到列方程解决
实际问题的优越性。 故教师教学时应设
计有较强针对性的题目。 如 “某班有女
生 38 人， 比男生的 2 倍多 4 人， 男生
有多少人？” 这类题目用算术方法解答，
能正确解答并明白每个步骤的意思的学
生约占全班 2%。 但若用列方程解决，
可先找出等量关系： 女生人数＝男生人
数×2＋4； 再进行分析： 38=？ ×2+4； 从
而列出方程： 2x+4=38。 在算术方法与
列方程解决问题的思考过程的对比中，
经历多次的错误后， 学生初步体会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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